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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核查意见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泛微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2019年度持续

督导意见暨总结报告》 

泛微网络/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点甲创投 指 
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子

公司 

标的公司/上海CA 指 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上海CA增资后27.25%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指 

泛微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点甲创投拟对上海CA

进行现金增资，增资后占上海CA27.25%股份。 

上海信投 指 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CA股东 

上海联和 指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CA股东 

上海电信实业 指 上海电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CA股东 

中国银联 指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CA股东 

交易对方 指 
上海信投、上海联和、上海电信实业、中国银

联 

联交所/上海联交所 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双创宝励 指 上海双创宝励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联升承业 指 上海联升承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格式准则第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

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点甲创投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对上海CA进行增资，增

资后合计持有其27.25%的股份，具体包括：（1）泛微网络以现金16,804.60万元向上

海CA认购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2,154.4361万元，占上海CA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24.88%；（2）点甲创投以现金1,597.95万元向上海CA认购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04.8655万元，占上海CA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2.37%。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CA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信投 货币 2,360.3421 27.26% 

上海电信实业 货币 1,199.0132 13.85% 

上海联和 货币 1,193.9342 13.79% 

中国银联 货币 246.7105 2.85% 

泛微网络 货币 2,154.4361 24.88% 

点甲创投 货币 204.8655 2.37% 

双创宝励 货币 1,038.9599 12.00% 

联升承业 货币 259.7385 3.00% 

合计 8,658.0000 100.00 

注：本次增资在上海联交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征集投资人，包括信息软件企业投资人和财

务投资人。双创宝励和联升承业为同时参与本次增资的财务投资人，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增资在上海联交所的组织、监督下进行，交易价格为18,402.55万元，增资

价格为7.80元/注册资本。 

二、本次交易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18年3月30日，上海CA依法就本次增资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

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后，泛微网络持有上海CA24.88%的股权，泛

微网络控股子公司点甲创投持有上海CA2.37%的股权，两者合计持有上海CA27.25%

的股权。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27.25%股权交割过户

程序均已依法完成。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际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交割过户相

关的信息披露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相关协议主要为交易各方签订的《增资协议》。截至

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协议各方均已依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协

议，无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中予以披露。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相关协议及信息披露过程中所作出的承诺事

项均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内容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相关各方均履行

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各方均未作出盈利预测。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推动各类组织的“好用的OA软件”为公司核心使命,以“智

能化、平台化、全程电子化”为战略导向持续提升优化产品和各行业解决方案，同时

进一步建设和布局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公司加强技术服务环节，维护、巩固和发

展市场开拓的成果，积极主动的服务和影响客户，完成项目成果交付，为增强公司

发展动力，系统、稳定、深入地持续推进各项工作。2019年度公司积极努力完成各

项经济指标的计划目标，呈现稳步健康发展的态势。  

2019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28,603.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14%；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973.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05%；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056.93万元，同比增加1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3,807.27万元，同比增长19.19%。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为17.39%，基本每股收益为0.95元。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为92,772.49万元，

比年初增加17,999.31万元。 



 

 

 

（二）公司 2019 年主要财务状况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幅 

营业收入（元） 1,286,034,406.75 1,003,600,759.35 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569,274.06 94,400,147.40 1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8,072,659.26 199,749,435.23 19.19%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增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0,636,370.70 724,091,970.43 24.38% 

总资产（元） 1,926,331,832.96 1,607,642,720.46 19.82%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9年度，上市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良

好，公司盈利水平、业务竞争能力均得以增强。上市公司在督导期内的实际经营情

况与重组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发展状况未发现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形。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股东大会运行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健全了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运作规范。 

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在召集、表决事项、表决程序等方面均严格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行，会议记录完整规

范，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 

（二）董事会运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保证董事

会规范运行。董事会履行职责的具体情况公司全体董事能够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全体股东负责，

勤勉尽责，独立履行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

予的职责，加强对公司经理层的聘任、激励、监督和约束。  

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职权



 

 

 

范围对公司各项事务进行了讨论决策。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规范，决

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监事会的运行情况 

公司已制订《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不存

在差异。公司监事会负责监督检查公司的财务状况，对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四）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完整地

披露有关信息，并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

系，接待股东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已披露的资料。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上市公司对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提高

公司运作水平。上市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治理的规章制度进行运作，

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保护了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

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泛微网络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完成交割，并履行了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各方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况。自本次交易完成

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



 

 

 

独立财务顾问对泛微网络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到期；提请广大投资者继续关注本次

交易相关各方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履行情况及相应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